	附件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两庭建设

	主管部门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93.31
	393.31
	393.31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93.31
	393.31
	393.31
	—
	100%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两庭”大型修缮工程、金融中心、矛盾调解中心等工程积极建设和修缮，切实做到功能实用、管理精细，通过项目实施，树立法院形象、法治尊严。
	维护办公楼和各人民法庭日常维修维护，保证法庭正常运转，提高办公办案水平，保障经济健康效果和群众合法权益效果较好，当事人满意度较高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工程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95%
	95%
	10
	10
	

	
	
	
	指标2：修缮工程数量
	4项
	4项
	10
	10
	

	
	
	质量指标
	指标1：完工项目验收质量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指标1：工程按进度完成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指标1：项目成本控制率
	不超预算
	未超预算
	10
	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保障经济健康发展
	效果较好
	效果较好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效果较好
	效果较好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深化司法信息公开
	效果较好
	效果较好
	10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当事人满意度
	满意度较高
	满意度较高
	10
	10
	

	总分
	100
	100
	


